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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书面送达各位
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举行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
，

亲自出席及授权
出席董事

１１

名
。

乔世波董事
、

王印董事
、

蒋伟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

授权郁亮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

。

２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以
１１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财务报表
。

二
、

以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完善整体薪酬体系的议案
。

作为本议案关联董事
，

王石主席
、

郁亮董事
、

肖
莉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三
、

以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健全长期激励机制
、

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

作为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王石
、

郁亮
、

肖莉作为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摘要请见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的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摘要
》，

全文请见同日在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布的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本计划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对本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情请见同日在上述媒体公布的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计划
（

草案
）

的独立意见
》。

四
、

以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王石
、

郁亮
、

肖莉作为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有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２．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缩股
、

配股等事项时
，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办法

，

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３．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相关的全部事宜
；

４．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行使
；

５．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

并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出行权申请

，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的商务登记等

；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的锁定事宜
；

７．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
，

取消及注销激励对象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继承事宜
，

终止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
；

８．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授予的股票期权进行管理
；

９．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有关规则明确规定不得授权的情况除外
。

１０．

本授权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授权至本次股票期权计划实施完毕后的六个月内有效
。

五
、

以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建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

王石
、

郁亮
、

肖莉作为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通过的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于同日在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布
。

特此公告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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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召开
。

吴丁监事因公务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

，

授权周清平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亲自及授权委托出席监
事

３

名
，

监事会主席丁福源主持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财务报表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设立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

监事会对
《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股票期权计划
”）

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认为
：

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确
定的激励对象是按照有关计划规定的各项授权条件逐项比对确定的

，

该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也不存在具有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激励对象名单所列人员均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规定的作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

符合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独立意见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以下简称
《

备忘录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作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独立董事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对公司
拟实施的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称
“

股票期权计划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已经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

且公司不存在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具备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２

、

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授予安排
、

行权安排未违
反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授予激励对象的期权数量充分考虑了激励对象的岗
位职责及职业技能

，

体现了责
、

权
、

利相一致的原则
。

３

、

股票期权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

激励对象均为
在公司任职人员

，

不存在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
，

并经监事会
审核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

４

、

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制定相应的实施考核办法
，

并建立了完善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
，

以确保激
励计划的有效实施

，

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

５

、

公司已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行使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６

、

股票期权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健全公司激励机制
，

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
机制

，

使激励对象的行为与公司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

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

有利于激励职业经理团队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

７

、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
。

独立董事： 李家晖、徐林倩丽、齐大庆、张利平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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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特别提示

１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科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
“

本计划
”、“

股
票期权计划

”）

系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制定
。

２

、

本计划采用股票期权作为长期激励工具
。

本计划下授予的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行权有效期内
，

在满足行权条件情况下
，

以行权价格购买一股万科
Ａ

股股票的权利
。

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３

、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１１

，

０００

万份的股票期权
，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００４％

。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票期权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４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于公司受薪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人员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监事和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
东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８５１

人
，

占公司目前在册员工总数的
３．９４％

。

５

、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
４

年
。

授予的股票期权于授权日开始
，

经过一年的等待期
，

在之后的三个行权期
，

第一
、

第二
和第三个行权期分别有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期权在满足业绩条件前提下获得可行权的权利
。

当期未满足业绩条件而未能获得行
权权利的期权将立刻作废

，

由公司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

阶段名称 时间安排 行权比例
授权日 本计划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后的

３０

日内
－

等待期 自授权日起至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期权有效期
（

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期权有效期
（

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期权有效期
（

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在期权有效期的可行权时间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满后全部作废
，

由公司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

６

、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８９

元
。

即行权价格为下列价格之高者
：

（

１

）

本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
Ａ

股股票收盘价
；

（

２

）

本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
Ａ

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

７

、

股票期权行权的业绩指标包括
：

（

１

）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

（

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
（

净利润增长率
）。

本计划在计算上述指标时所用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为计算依据
，

净资产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８

、

股票期权行权的具体条件
：

（

１

）

本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低于
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

２

）

授予的
１１０００

万份期权各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
：

行权期 行权比例 行权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

４０％ Ｔ

年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４％

，

Ｔ

年较
Ｔ－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３０％

Ｔ＋１

年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４．５％

，

Ｔ＋１

年较
Ｔ－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５％

第三个行权期
３０％

Ｔ＋２

年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５％

，

Ｔ＋２

年较
Ｔ－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５％

说明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计算方法为
：

各行权期均以本计划期权授权日所在年度的上一年
（

Ｔ－１

年
）

的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为基数
，

计算当期对应的净利润增长率
。

举例说明
，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进行期权
授予

，

等待期一年
。

在第一个行权期
，

考核的净利润增长率
＝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

－１

］

×１００％

；

在第二个行权期
，

考
核的净利润增长率

＝＠

（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

－１

］

×１００％

。

以后的行权期依此类推
。

９

、

当发生股权融资时行权条件的调整
（

１

）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融资目的为通过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或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资产

，

则计算行权条件时应剔除融资产生的影响
。

具体方法如下
：

在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年度开始的行权期
，

计算行权条
件时

，

用于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
ＲＯＥ

的
“

净利润
”，

应为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利润数额
；

计算
ＲＯＥ

的
“

净资产
”，

应
为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

。

（

２

）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融资目的不是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且不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

则
计算行权条件时

，

应提高对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要求
。

具体方法如下
：

调整数
Ｘ＝

（

募集资金净额
÷

基准
年年末经审计财务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１００％

；

在计算行权条件时
，

对所有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各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的要求

，

均在原要求基础上增加
Ｘ

。

举例说明
：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进行期权授予
（

２０１１

年为
Ｔ

年
），

同时在
２０１１

年
（

Ｔ

年
）

公司完成了股权融资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０１０

年
（

Ｔ－１

年
，

基准年
）

末净资产的
２０％

，

则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不
变

，

仍然为
２０１１

年
（

Ｔ

年
）

对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
，

２０１２

年
（

Ｔ＋１

年
）

较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
润增长率要求

，

提高到不低于
６５％

，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
，

２０１３

年
（

Ｔ＋２

年
）

较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要求
，

提高到不低于
９５％

。

（

３

）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发行的部分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
，

或者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购买
资产

，

则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或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部分
，

按照上述第一款的规定剔除该部分产生的
影响

；

剩余部分按照上述第二款的规定
，

按照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净额对基准年
（

Ｔ－１

年
）

净资产的比值
，

提高对股权融资完成年
之后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要求

。

１０

、

万科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行使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１１

、

万科承诺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
，

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
、

资产注入
、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

１２

、

本计划由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拟定草案并提交董事会批准后
，

须满足如下条件方可实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无异议

、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按照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
进行授权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１３

、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本计划的后续管理
，

董事会对本计划有最终的解释权
。

１４

、

本报告以中文编制
，

备置英文译本
，

在对中外文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
，

以中文文本为准
。

第一章 释义

在本计划中
，

以下名词或简称除非另有特殊说明
，

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

万科
、

本公司
、

公司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在公司承担管理职责的总裁
、

执行副总裁
、

董事会秘
书和财务负责人等人员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激励计划
、

本
计划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
、

期权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一
定数量

Ａ

股股票的权利

激励对象
、

激励范围 指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获得股票期权的于公司受薪的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等

授权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
和条件购买公司

Ａ

股股份的行为
。

本计划中股票期权经过一年的等待
期后

，

在随后的三个行权期
，

根据公司业绩实现情况
，

确定相应比例的
期权是否获得了可行权的权利

行权的业绩条件 指
公司设定的需要满足的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长率两个条件

。

只有满足全部条件行权期内相应份额的股
票期权才可以获得可行权的权利

净利润 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计划在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全面摊
薄净资产收益率时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为计算
依据

Ｔ

年 指 股票期权授权日所在的年份
基准年 指

Ｔ－１

年
。

即股票期权授权日所在年份的上一年
ＲＯＥ

指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期权有效期 指 从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之日起到股票期权失效为止的时间段
。

本计
划的期权有效期为四年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价格 指 本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

，

购买公司
Ａ

股股票的价格
标的股票 指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

即万科
Ａ

股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公司章程
》

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总则

第一条
：

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健全公司激励机制
，

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
、

健康发展的责
任感

、

使命感
，

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科
”

或
“

公司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以及其它有关法律
、

法
规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制定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二条
：

本计划经公司董事会审核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
，

由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

第三条
：

制定本计划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

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

二
）

激励和约束相结合
；

（

三
）

股东利益和职业经理团队利益一致
，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

四
）

维护股东权益
，

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续的回报
。

第四条
：

制定本计划的目的
（

一
）

倡导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文化
，

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
；

（

二
）

激励持续价值的创造
，

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
；

（

三
）

平衡管理层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

（

四
）

维持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的稳定
。

第三章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第五条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而确定

。

２

、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目前于公司受薪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或者做出突出
贡献的核心业务人员

。

第六条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
：

１

、

于公司受薪的董事
；

２

、

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核心业务人员
。

上述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以及其他仅在公司领取董事酬金的董事会成员
。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共计
８５１

人
，

占公司目前在册员工总数的
３．９４％

。

上述人员均在公司或公司下属公司工作并领取报酬
。

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
，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及本公司其他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

如有
）

累计获得的股份总
量

，

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第七条
：

第六条所列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不能成为本计划的激励对象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

具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激励对象承诺
：

如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

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能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

其将放弃参与本计划的权
利

，

并不获得任何补偿
。

第八条
：

激励对象的核实
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并将核实情况在随后的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第四章 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第九条
：

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１１

，

０００

万份的股票期权
，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００４％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
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权利
。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票期权计划之日
起

３０

日内
，

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股票期权有效期内若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
、

缩股
、

配股等事宜
，

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
的股票数量将根据本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

第十条
：

标的股票来源
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本计划的股票来源

。

第十一条
：

授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姓名 职位 股票期权
数量

（

万份
）

占本次拟授予期权的比例

１

王石 董事会主席
６６０ ６．００％

２

郁亮 总裁
５５０ ５．００％

３

徐洪舸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４

刘爱明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５

丁长峰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６

解冻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７

张纪文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８

莫军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９

肖莉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０

王文金 执行副总裁
２２０ ２．００％

１１

谭华杰 董事会秘书
１６０ １．４５％

１２

其他核心业务人员
７８７０ ７１．５５％

注
：（

１

）

核心业务人员的姓名及职务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

（

２

）

任一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及其他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
（

如有
）

获得的权益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

３

）

以上激励对象不存在不能参与本计划的情形
，

也未参加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

第五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安排、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第十二条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４

年
，

即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４

年内有效
。

第十三条
：

股票期权授权日
授权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

授予股票期权的
授权日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
，

并完成登记
、

公
告等相关程序

。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第十四条
：

等待期

指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
，

本计划的等待期为一年
。

第十五条
：

可行权日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自授权日起满一年后方可开始行权

。

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
，

至下一次定期报
告公布前

１０

个交易日之间的任何交易日
。

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

１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３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２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３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上述
“

重大交易
”、“

重大事项
”

及
“

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
”

为公司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应当披露
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第十六条
：

基本操作模式
授予的股票期权于授权日开始

，

经过一年的等待期
，

在之后的三个行权期
，

第一
、

第二和第三个行权期分别有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期权在满足业绩条件前提下获得可行权的权利
。

当期未满足业绩条件而未能获得行权权利的期权将立刻作废
，

由公司
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

授予的
１１０００

万份期权基本操作模式如表所示
：

阶段名称 时间安排 行权比例
授权日 本计划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后的

３０

日内
－

等待期 自授权日起至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期权有效期
（

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期权有效期
（

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期权有效期
（

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在期权有效期的可行权时间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满后全部作废
，

由公司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

第十七条
：

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

公司章程
》

执行
，

具体规定如下
：

１

、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
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

、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
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如果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

公司章程
》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第六章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第十八条
：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８９

元
。

即行权价格为下列价格之高者
：

（

１

）

本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
Ａ

股股票收盘价
；

（

２

）

本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
Ａ

股股票平均收盘价
。

在满足行权条件后
，

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
８．８９

元的价格购买一股公司
Ａ

股股票
。

第十九条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等事宜
，

行权价格将根据本计划
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

第七章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权条件

第二十条
：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公司和激励对象只有在不存在下列情形时

，

公司方可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的授予
：

１

、

万科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

第二十一条
：

股票期权行权的业绩指标包括
：

１

、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

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
（

净利润增长率
）。

本计划在计算上述指标时所用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为计算依据
，

净资产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

第二十二条
：

股票期权行权的具体条件
１

、

本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得低
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

１１０００

万份期权各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
：

行权期 行权比例 行权条件
第一个行权期

４０％ Ｔ

年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４％

，

Ｔ

年较
Ｔ－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３０％

Ｔ＋１

年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４．５％

，

Ｔ＋１

年较
Ｔ－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５％

第三个行权期
３０％

Ｔ＋２

年
ＲＯＥ

不低于
１５％

，

Ｔ＋２

年较
Ｔ－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５％

说明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为
：

各行权期均以本计划期权授权日所在年度的上一年
（

Ｔ－１

年
）

的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为基数
，

计算当期对应的净利润增长率
。

举例说明
，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进行期权
授予

，

等待期一年
。

在第一个行权期
，

考核的净利润增长率
＝

［（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

－１

］

×１００％

；

在第二个行权期
，

考
核的净利润增长率

＝[

（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

－１

］

×１００％

。

以后的行权期依此类推
。

第二十三条
：

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特殊规定
１

、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融资目的为通过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或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
买资产

，

则计算行权条件时应剔除融资产生的影响
。

具体方法如下
：

在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年度开始的行权期
，

计算行权条件
时

，

用于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
ＲＯＥ

的
“

净利润
”，

应为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利润数额
；

计算
ＲＯＥ

的
“

净资产
”，

应为
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资产

。

２

、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融资目的不是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且不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

则
计算行权条件时

，

应提高对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要求
。

具体方法如下
：

调整数
Ｘ＝

（

募集资金净额
÷

基准
年年末经审计财务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１００％

；

在计算行权条件时
，

对所有股权融资完成年之后各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的要求

，

均在原要求基础上增加
Ｘ

。

举例说明
：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进行期权授予
（

２０１１

年为
Ｔ

年
），

同时在
２０１１

年
（

Ｔ

年
）

公司完成了股权融资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０１０

年
（

Ｔ－１

年
，

基准年
）

末净资产的
２０％

，

则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不
变

，

仍然为
２０１１

年
（

Ｔ

年
）

对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
，

２０１２

年
（

Ｔ＋１

年
）

较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
润增长率要求

，

提高到不低于
６５％

，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
，

２０１３

年
（

Ｔ＋２

年
）

较
２０１０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要求
，

提高到不低于
９５％

。

３

、

如果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

发行的部分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
，

或者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购买
资产

，

则发行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购买资产或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部分
，

按照上述第一款的规定剔除该部分产生的
影响

；

剩余部分按照上述第二款的规定
，

按照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净额对基准年
（

Ｔ－１

年
）

净资产的比值
，

提高对股权融资完成年
之后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的要求

。

第二十四条
：

激励对象个人可行权的先决条件
１

、

激励对象在截至当期行权期前的本计划有效期内未发生第二十条第二款所述的情形
；

２

、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激励对象如不符合上述可行权的先决条件第
１

条约定的
，

激励对象将放弃参与本计划的权利
，

并不获得任何补偿
；

如不符
合可行权的先决条件第

２

条约定的
，

则激励对象对应行权期内将获授的可行权期权由公司无偿收回并注销
。

第八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第二十五条
：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
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Ｑ＝Ｑ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
增

、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２

、

配股
Ｑ＝Ｑ

０

×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
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３

、

缩股
Ｑ＝Ｑ

０

×ｎ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ｎ

为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第二十六条
：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１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Ｐ＝Ｐ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格

。

２

、

配股
Ｐ＝Ｐ

０

×

（

Ｐ１＋Ｐ２×ｎ

）

／

［

Ｐ１×

（

１＋ｎ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
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３

、

缩股
Ｐ＝Ｐ

０

÷ｎ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ｎ

为缩股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４

、

派息
Ｐ＝Ｐ

０

－Ｖ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第二十七条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

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
、

股票期权数量
。

律师应当就上述调
整是否符合

《

管理办法
》、《

公司章程
》

和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

第九章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第二十八条
：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原则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应用指南
，

公司对于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遵循的主要会计政策如下
：

１

、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换取激励对象提供服务的
，

以授予激励对象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

２

、

对于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激励对象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

在等待期内的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权益工具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
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
。

第二十九条
：

股票期权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１

、

授权日会计处理
：

由于授权日股票期权尚不能行权
，

因此不需要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

２

、

等待期会计处理
：

公司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股票期权在
授权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
；

３

、

可行权日之后会计处理
：

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

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摊销当期应承
担的期权成本

；

４

、

行权时会计处理
：

根据行权情况
，

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

同时结转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
。

第三十条
：

期权价值的模型选择及估计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对本计划下拟授予的
１１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
。

根据目前的万科
Ａ

股数
据

，

相关参数假定取值如下
：

１

、

行权价格
：

本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８．８９

元
；

２

、

授权日的价格
：

８．８９

元
（

注
：

暂取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参数计算
，

而期权的公允价值最终以授权日公司
Ａ

股股票的收盘
价为参数计算

）；

３

、

有效期
：

由于激励对象必须在授权日后
４

年内行权完毕
，

故股票期权有效期为
４

年
。

４

、

历史波动率
：

数值为
４０．５３％

（

注
：

暂取本草案公布前一年的万科
Ａ

股股票历史波动率
）。

５

、

无风险收益率
：

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来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

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以
３

年
存款基准利率

３．８５％

和
５

年期存款利率
４．２０％

的平均值
４．０２５％

的连续复利为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根据上述参数
，

计算公司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理论价值为
３．２８９

元
，

则
１１０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理论总价值为
３６１７９

万元
。

第三十一条
：

授予的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
数变动

、

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

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

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授予股票期权
１１０００

万份
，

且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不
发生变化

，

则未来几年期权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

行权期 摊销期限
（

年数
）

２０１１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

万元
）

第一个行权期
１ １４４７１．６０ ０ ０

第二个行权期
２ ５４２６．８５ ５４２６．８５ ０

第三个行权期
３ ３６１７．９０ ３６１７．９０ ３６１７．９０

合计
－ ２３５１６．３５ ９０４４．７５ ３６１７．９０

注
：

受期权行权数量的估计与期权授权日公允价值的预测性影响
，

目前预计的期权成本总额与实际授予后的期权成本总
额会存在差异

。

实际会计成本应根据董事会确定的授权日的实际股价
、

波动率等参数进行重新估值
，

并经审计师确认
。

第十章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方式

第三十二条
：

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
因为重组

、

并购发生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时
，

现第一大股东必须在股权转让协议
（

或其他导致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协议
）

中
约定新第一大股东保证原激励计划不变化

，

确保有效实施并最终完成本计划
，

并且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
。

第三十三条
：

公司合并
、

分立
公司合并

、

分立时
，

当事各方应在公司合并
、

分立的相关协议中承诺继续实施本计划
，

根据实际情况可对计划内容进行调
整

，

但不得无故改变激励对象
、

本计划所授出的股票期权数量以及行权价格和条件
。

第三十四条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本计划即行终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第三十五条
：

公司财务数据有虚假记载
公司财务会计文件有虚假记载的

，

负有责任的激励对象自该财务会计文件公告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由本计划所获得的全部
利益应返还给公司

。

第三十六条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

、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
废

。

（

１

）

成为监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
；

（

２

）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

３

）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４

）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

或公司内部管理规章制度规定
，

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失职
、

渎职行为
，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
；

（

５

）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或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

６

）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
，

由于受贿
、

索贿
、

贪污
、

盗窃
、

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
、

声誉
等违法违纪行为

，

给公司造成损失
；

（

７

）

其他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

２

、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
，

并在
１２

个月
内加速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

１

）

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

（

２

）

劳动合同
、

聘用合同到期后
，

任何一方提出不再续签合同的
；

（

３

）

其他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

３

、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
，

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由薪酬与提
名委员会确定其处理方式

。

（

１

）

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
；

（

２

）

退休
；

（

３

）

经和公司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

聘用合同
；

（

４

）

其他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认定的情况
。

４

、

其他未说明的情况由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认定
，

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

本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

第三十八条
：

本计划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没有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

１．３

乔世波副主席
、

王印董事
、

蒋伟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

授权郁亮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１．４

公司本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

１．５

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
，

董事
、

总裁郁亮
，

执行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王文金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总资产

１８７

，

９３５

，

２９８

，

１５５．３８ １３７

，

６０８

，

５５４

，

８２９．３９ ３６．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０

，

２５５

，

２２１

，

６１３．６８ ３７

，

３７５

，

８８８

，

０６１．１４ ７．７０％

股本
（

股
）

１０

，

９９５

，

２１０

，

２１８．００ １０

，

９９５

，

２１０

，

２１８．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６６ ３．４０ ７．７０％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 ５

，

６１４

，

０９９

，

４０９．４０

－２７．４２％ ２２

，

３８０

，

４２９

，

８５９．１６ －２４．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９

，

５０５

，

３３５．２５ ６．０７％ ３

，

２７２

，

００３

，

９０８．４５ １０．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１

，

２０７

，

３６３

，

５９０．００

）

－１１０．７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０．１１

）

－１１０．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２ ６．０７％ ０．２９８ １０．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０．０４０ ２２．６１％ ０．２８１ ７．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４２ ６．０７％ ０．２９８ １０．６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５％ －０．１０

个百分点
８．３９％ －０．４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
率 １．０９％ ＋０．０７

个百分点
７．９２％ －０．６８

个百分点

注
：

１．

以上计算指标所用的净资产
、

净利润分别指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２．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均按照加权平均计算方法计算得出
。

（

单位
：

人民币元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４３

，

６３２．６９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９

，

７９９

，

２０４．３９

出售
、

处理部门或投资单位收益
６５

，

４９１

，

３８９．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收入
５４

，

６４５

，

４６８．２２

所得税影响额
（

２７

，

８１７

，

６４６．６１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８

，

１０４

，

２２５．４９

）

合计
１８３

，

９７０

，

５５７．３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１

，

３０６

，

３１３

户
（

其中
Ａ

股
１

，

２７６

，

２７０

户
，

Ｂ

股
３０

，

０４３

户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

，

３０６

，

３１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数量 种类

１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９

，

０９４

，

７６６ Ａ

股
２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

，

５５６

，

３２５ Ａ

股
３

刘元生
１３３

，

７９１

，

２０８ Ａ

股
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１１

，

７４１

，

４４８ Ａ

股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２

，

２３９

，

４２６ Ａ

股
６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Ｃ １００

，

２４０

，

８２１ Ａ

股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８ ＨＴＨＫ ／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９２

，

０１２

，

９６８ Ｂ

股
９ ＴＯＹ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Ａ ／Ｃ ＣＬＩＥＮＴ． ８２

，

４５４

，

３０６ Ｂ

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３

，

８０９

，

４６４ Ａ

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总股数
１０

，

９９５

，

２１０

，

２１８

股
，

其中
Ａ

股
９

，

６８０

，

２５４

，

７５０

股
，

Ｂ

股
１

，

３１４

，

９５５

，

４６８

股
。

２．３

报告期末前十名公司债券持有人持债情况
（

１

）

前
１０

名
０８

万科
Ｇ１

债券持有人的名单和持有量
序号 持有人 持债张数
１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５

，

５４８

，

２６２

２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１５７

，

６６２

３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４３３

，

３１２

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６１９

，

０４２

５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

，

５６０

，

７２７

６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１

，

０１７

，

９８４

８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６

，

１６２

１０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投连产品
－

股票账户
７０６

，

５００

（

２

）

前
１０

名
０８

万科
Ｇ２

债券持有人的名单和持有量
序号 持有人 持债张数
１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
２

，

７２８

，

５２８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３４６

，

４５０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５９

，

４０５

４

中国机械进出口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７５９

５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六组合
１

，

４３０

，

２１８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６４

，

７００

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９７２

，

２５６

８

全国社保基金八零一组合
９５９

，

７７８

９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招行福瑞一生单一
９２２

，

３４３

１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交行福瑞一生分红
７４２

，

５６９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随着
０９

年下半年后行业逐渐加大的新开工陆续转为销售
，

市场新房供应量逐渐增加
，

并在
９

月份进入推盘高峰期
。

万
科重点关注的

１４

个主要城市
，

９

月份新推盘面积较二季度月均水平增加一倍左右
。

受供应增加的影响
，

三季度主要城市住宅成交量
总体呈现环比上升的趋势

。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仍有明显下滑
，

三季度上述城市新房成交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
３５．９％

。

而从成交批售比
（

成交批售比
＝

成交面积
／

批准预售面积
）

指标来看
，

三季度市场新房供应多于同期成交
，

自
０９

年以来的去库存化
进程已经结束

。

预计四季度的新房供应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

市场可售存量将逐渐上升
。

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有较为明显的降温迹象
，

而三季度有所反弹
，

出让底价及成交均价环比二季度有所上升
，

但仍未回到
０９

年
水平

。

整体来看
，

开发企业资金面趋紧仍是主要趋势
，

土地市场的反弹预计难以持续
。

报告期末
，

为巩固前期调控成果
，

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精神
，

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措
施

，

对房地产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
，

包括
：

各商业银行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
；

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
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房贷款

；

对贷款购买商品住房
，

首付款比例下限调整到
３０％

及以上
；

调整住房交易
环节的契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等

。

截止报告披露日
，

多个城市出台的实施细则中
，

普遍还对单个家庭的购房套数做出了限制
。

上述政策进一步体现了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
、

防范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
，

将对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

政策出台以来
，

在售项目的来
访量普遍回落

，

客户成交意愿也明显下降
。

预计随着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
，

投资性需求将进一步受到抑制
，

市场整体销售速度将放缓
，

可售存货量将有所增加
，

供求关系将朝向更有利于购房者的方向转变
，

自住型需求将进一步主导未来市场
。

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
，

公司将继续坚持
“

不囤地
、

不捂盘
、

不当地王
”

的基本策略
，

始终坚持按购房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售出房屋
，

以
保持合理的销售速度

。

由于公司今年以来的推盘节奏占据了先机
，

后续销售压力不大
，

同时万科小户型产品
、

装修房占比高等产品结
构

、

特色上的优势依然存在
，

公司对继续跑赢大市有较为充足的信心
。

三季度公司继续坚持以自住型需求为主的产品定位
，

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

实现销售面积
２８０．８

万平方米
，

销售金额
３４６．４

亿
元

，

分别比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长
７３．９％

和
１２４．９％

。

今年
１－９

月
，

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６０１．１

万平方米
，

销售金额
７１４．２

亿元
，

分别比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长
１７．８％

和
５４．８％

。

由于项目竣工时间在一年之内分布并不均匀
，

今年
１－９

月份公司竣工面积在全年中占比较低
，

１－９

月份累计实现结算面积
２１６

万平方米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３９．０％

，

结算收入
２２１．４

亿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４．２％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３．８

亿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２４．２％

。

随着四季度更多项目竣工并转入结算
，

预计公司第四季度实现的结算收入将超过前三季度总和
。

由于去年同期结算的项目多为
２００８

年低谷期内售出
，

今年以来结算收益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恢复
，

净利润同比情况明显好于收入
同比

。

７～９

月份
，

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６

亿元
，

同比增长
６．１％

。

１－９

月份
，

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
３２．７

亿元
，

同比增长
１０．６％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尚有
７８４

万平方米已售资源未竣工结算
，

合同金额合计约
８６３

亿元
。

其中合并报表范围内已售未结面积
６６０

万平方米
，

合同金额
７７８

亿元
，

较中期时分别增加
４０％

和
４４％

。

由于近年来公司装修房比例上升
，

从完成销售到满足结算条件的时间
逐渐拉长

，

已售未结算资源的存量不断增大
。

预计未来至少一年时间内
，

这一趋势仍将延续
。

由于公司三季度销售顺畅
，

８

、

９

月份的单月销售屡创新高
，

报告期末
，

公司所持有的货币资金较中期时大幅增长
，

至
３１５．４

亿元
，

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的总和
１５８．３

亿元
，

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
。

受预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影响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
中期时也有所上升

，

至
７３．７％

，

但预收账款并不构成实际的偿债压力
，

公司有息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实际上仅为
２３．９％

，

且有息负债中
短期负债的比例仅为

３５．２％

。

截止报告期末
，

公司的净负债率为
２７．２％

，

较中期的
４０．８％

下降
１３．６

个百分点
。

截止
９

月底
，

公司各类存货中
，

已完工开发产品
（

现房
）

５２．４

亿元
，

占比仅
４．３％

，

较中期时进一步下降
，

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存货结
构

。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坚持
“

宁可错过
，

绝不拿错
”

的谨慎投资策略
，

发挥战略纵深优势
，

控制拿地风险
。

第三季度新进入清远
、

扬州
、

廊坊等城市
，

累计新增项目
２０

个
，

对应的按万科权益计算的规划建筑面积合计
５２６

万平方米
。

１－９

月份新增项目万科权益规划建筑
面积合计

１４２７

万平方米
，

新增项目的平均楼面地价在
２４００

元左右
，

保持在较低水平
。

目前万科的资金状况良好
，

为发展留有余力
。

公
司将始终坚持谨慎投资策略与快速开发策略

，

以合理的价格获取房屋开发实际需要的项目资源
，

同时关注市场调整可能带来的发展
机会

。

§４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０－９－３０

（

人民币万元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

人民币万元
）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３

，

１５４

，

３４５．５３ ２

，

３００

，

１９２．３８ ３７．１３％

销售回款增加及资金备付款增加
应收账款

１９

，

２５３．７２ ７１

，

３１９．１９ －７３．００％

应收款项收回
其他应收款

１

，

３８３

，

０１９．６２ ７７８

，

５８０．９４ ７７．６３％

投入合营
、

联营的项目发展金增加
短期借款

２００

，

００７．０３ １１８

，

８２５．６１ ６８．３２％

新增短期借款
预收账款

６

，

５６４

，

６３６．６１ ３

，

１７３

，

４８０．１２ １０６．８６％

销售量增加
其他应付款

１

，

２９４

，

８１７．１２ ９２５

，

８７３．４５ ３９．８５％

合作项目应付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

，

３８３

，

１１０．８１ ７４４

，

０４１．４４ ８５．８９％

借款结构变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

人民币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

人民币万元
）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２

，

２３８

，

０４２．９９ ２

，

９５４

，

３８３．８５ －２４．２５％

房地产开发结算时间差异影响
营业成本

１

，

３６９

，

６１５．３５ ２

，

０６１

，

８９９．６０ －３３．５８％

房地产开发结算时间差异影响

投资收益
５１

，

６５０．４２ ３１

，

４２４．２１ ６４．３７％

处置金融资产收益以及其他投资项
目投资收益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５

，

３６４．１７ ７１

，

２３８．９７ －２２．２８％

合作项目结算减少
４．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

该议案决
议的有效期为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前述股东大会决议到期
。

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

失效
。

４．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其他承诺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
、

现第一大股东华润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
华润总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向本公司郑重承诺
：

将本着有利于万科发展的
原则一如既往地支持万科

，

在其公司及下属公司或者万科可能涉及
到同业竞争的投资项目

、

处理由于同业竞争而发生的争议
、

纠纷时
，

保持中立
。

中国华润总公司始
终遵守其承诺

。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４．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单位
：

人民币元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变

动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 － － ４３

，

４８０

，

９１０．８１

（

６１

，

８６６

，

８８２．６０

）

６００６９７

欧亚集团
－ － － ４４

，

２０８

，

５６９．１６

（

４０

，

９０７

，

８０８．６２

）

６００６８０

上海普天
－ － － ２８

，

３８５

，

０４８．２２

（

３２

，

３６１

，

８７１．９３

）

６００７５１ ＳＳＴ

天海
１４３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４３

，

６００．００ － －

合计
１４３

，

６００．００ － １４３

，

６００．００ １１６

，

０７４

，

５２８．１９

（

１３５

，

１３６

，

５６３．１５

）

注
：

１．

上述股权均为公司历史持有的法人股
。

目前
ＳＳＴ

天海尚未股改
；

２．

报告期内
，

公司持有的
“

深发展
Ａ

”、“

欧亚集团
”

及
“

上海普天
”

全部股权出售完毕
，

出售收益计入
“

投资收益
”

科目
。

４．５．３

报告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类别 时间 地点 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中信证券活动
２０１０．７

青岛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

一
）

谈论的主
要内容

：

１

）

公
司日常经营情
况

；

２

）

公
司发展战略

；

３

）

公
司对行业变化
的看法

。

（

二
）

提供
的主要资料

：

公司定期
报告等公开资
料

。

ＢＮＰ

活动
２０１０．７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瑞信活动

２０１０．７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里昂活动

２０１０．７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中信证券活动

２０１０．７

深圳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中期业绩推介
会 ２０１０．８

香港
、

深圳
（

上
海

、

北京
）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
、

个人等各类投资者

瑞信活动
２０１０．８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ＢＮＰ

活动
２０１０．８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申银万国活动

２０１０．８

北京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国泰君安活动

２０１０．８

深圳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野村证券活动

２０１０．９

东京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中信证券活动

２０１０．９

东莞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瑞银证券活动

２０１０．９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里昂证券活动

２０１０．９

香港 见面会 券商
、

基金等各类投资者
注

：

上述见面会采用一对一
、

一对多和大会推介的方式进行
，

见面的投资者大多超过
５０

家

接待券商 报告
期内

深圳
、

广州
、

中
山

、

厦门
、

三
亚

、

长沙
、

上
海

、

杭州
、

南
京

、

无锡
、

宁
波

、

北京
、

天
津

、

沈阳
、

长
春

、

大连
、

青
岛

、

武汉
、

成
都

、

重庆
、

西安
等地

小组或
一对

一

高盛
、

长城证券
、

麦格理
、

德意志银行
、

里昂证
券

、

瑞银证券
、

瑞信
、

申银万国
、

日本日兴柯迪
证券公司

、

中信证券
、

东方证券
、

ＢＮＰ

、

安信证
券

、

花旗
、

ＤＢＳ Ｖｉｃｋｅｒ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摩根斯坦利
、

汇丰银行
、

三星证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

、

广发证券
、

高华证券
、

长江证券
、

野村证
券

、

摩根大通
、

齐鲁证券
、

元富证券
、

大和证
券

、

Ｒｏｙ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

Ｃｌａｉｒｖｏｙａｎｃｅ

、

大宇
证券

、

银河证券
、

Ｋｅｅｆｅ

，

Ｂｒｕｙｅｔｔｅ ＆ Ｗｏｏｄｓ

、

美
林等

接待基金
、

其他
投资机构及个
人投资者

报告
期内

深圳
、

广州
、

中
山

、

厦门
、

三
亚

、

长沙
、

上
海

、

杭州
、

南
京

、

无锡
、

宁
波

、

北京
、

天
津

、

沈阳
、

长
春

、

大连
、

青
岛

、

武汉
、

成
都

、

重庆
、

西安
等地

小组或
一对

一

润晖投资
、

博时基金
、

索罗斯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

景顺长城基金
、

万家基金
、

泰达荷银
、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

天弘基金
、

银华基
金

、

东方基金
、

南方基金
、

海富通基金
、

华夏基
金

、

泰康人寿
、

建信基金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

华安基金
、

华商基金
、

安泰基金
、

群益基金
、

永
丰基金

、

统一基金
、

ＨＳＢＣ

基金
、

景顺基金
、

富
邦基金

、

新光人寿
、

三商美邦人寿
、

全球人寿
、

韩国产业银行
、

日本太阳生命保险公司
、

长城
基金

、

诺安基金
、

长江养老
、

ＪＦ Ａｓｓｅｔ Ｍｇｍｔ

、

Ｌａｚａｒｄ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ｏｎｄｒｉａｎ

、

Ｂａｒ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ｓ

、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ｈｕｏ Ｍｉｔｓｕ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ＢＳ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

ＤＢＳ ＡＭ

、

Ｈ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ＰＨＥＩＭ

、

Ｃｈｉｌｔ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Ｇｒｏｐ

、

Ｃａｄｗａｌａｄｅｒ

，

Ｗｉｃｋｅｒｓｈａｍ ＆ Ｔａｆｔ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Ａｒｅ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

Ｔ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Ｂｏｙｅｒ Ａｌｌａｎ

、

Ｎｏｏｎｄａｙｓ

、

Ｍｏｏ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Ｔｉｇｅｒ Ａｓｉａ

、

Ｂｕｅｎａｖｉｓｔａ Ｆｕｎｄ

、

Ｂｅｎｎｅｌｏ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Ｋｅｙｗｉｓｅ

、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ｍ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ｆ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Ｂｌｕｅ Ｒｉｄｇ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ＬＣ

、

Ｂａｉｌｌｉｅ Ｇｉｆｆｏｒｄ

、

Ｐｅｎｔａ

、

Ｓｐｉｎｎｅｒ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Ｔｕｂｏｒ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Ｈｉｇｈｂｒｉｄｇｅ

、

ＡＭＰ

、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

Ｏｃｈ －Ｚｉｆｆ

、

Ｔｒｉｖｅｓｔ

、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Ｂｒｏａｄ Ｐｅａｋ

、

Ｗａｄｄｅｌｌ ＆ Ｒｅｅｄ

、

ＮＳＳＦ

、

ＢＯＣ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ｆｅ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ＥＭＩＣ

、

ＪＴ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Ｔｕｄ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ｎｔａｌｌ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ＵＦＪ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

Ｃａｔｈａｙ Ｌｉｆｅ

、

Ｋｉｎｇｄ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Ｎｅｕｂｅｒｇｅｒ

Ｂｅｒｍａｎ

、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ｏｕｎｔ Ｋｅｌｌｅｔ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Ｓｕｍｉｔｏｍｏ

Ｍｉｔｓｕｉ Ａｓｓｅｔ

、

Ｃｌｏｕｇ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Ｂｕｅｎａ

Ｖｉｓｔａ

等
４．５．４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

２

）

公司债券相关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派付了发行的公司债券
“

０８

万科
Ｇ１

”

和
“

０８

万科
Ｇ２

”

第二年度的利息
。

４．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

包括
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
、

操作风
险

、

法律风险等
）

为了锁定利率变动产生的风险
，

公司针对外币浮息借款签
署了利率互换合约

（

ＩＲＳ

），

公司按照浮动利率向合约对手方
收取利息

，

以向原借款方支付原借款方浮动利息
，

同时按照
固定利率向合约对手方支付利息

。

ＩＲＳ

在外币借款的期限和金额范围内
，

通过锁定远期利
率

，

控制利率变动风险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的情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ＩＲＳ

价值变动对公司本报告期损益影响为人民币
（

１６

，

２７５

，

３２３．８０

）

元
．

，

ＩＲＳ

价值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评估的公允价
值确定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
、

保荐人或财务顾问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通过
ＩＲＳ

等金融工具避免了外币借款由
于利率浮动过大可能造成的损失

，

公司有关安排审慎合理
。

４．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单位
：

人民币元
）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占公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例

ＩＲＳ ４６２

，

６１０

，

５５０．００ １

，

７１７

，

８９５

，

９６６．９９

（

１６

，

２７５

，

３２３．８０

）

４．２７％

合计
４６２

，

６１０

，

５５０．００ １

，

７１７

，

８９５

，

９６６．９９

（

１６

，

２７５

，

３２３．８０

）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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